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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最新统计数据，近年来高校教师的平均收入成倍增

长，人均月收入达到 5 000元以上，高校教师已成为我国十大

高薪职业之一。各地税务部门纷纷将高校教师作为个人所得

税的重点监控对象，国家税务总局也明确提出将高校作为个

人所得税征管的重点领域。如何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条件下

科学筹划、合理节税，提高实际可支配收入，逐渐成为广大高

校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。

高校教师的个人收入来源主要包括：淤工资、薪金所得。

具体包括：基本工资、各种津贴、福利和补助等项目，是高校教

师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；课酬津贴，是高校教师开展日常教学

活动所得的收入，主要包括课时津贴和论文指导津贴；科研奖

励金，是高校教师进行科研工作而获得的收入，主要是因发表

论文或进行课题研究付出劳动所获得的报酬。于劳务报酬所

得。即高校教师提供课时、科研工作之外的一次性劳务，包括

评审、监考、加班、咨询、设计及为学生提供的讲座、报告、技

术服务等，以及为学校之外的单位提供劳务所获得的收入。

盂稿酬所得。

根据税法规定，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=税基伊税率=（应税

收入原费用扣除数）伊税率。根据计税公式及税法政策，高校教

师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主要通过减少税基、降低税率以及

利用税收政策差异等来合理节税。

一、减少税基的纳税筹划

税基是计税的基础，税基的减少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所

得额。减少税基的纳税筹划途径主要有：工资、薪金福利化，收

入费用化和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。

1. 工资、薪金福利化。增加教师的工资、薪金能增加个人

的收入，满足其消费的需求，但由于工资、薪金个人所得税的

税率实行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，当累进到一定程度，新增薪

金带给个人的可支配现金反而可能会减少。但是如果学校将

教师工资薪金收入的一部分转化成为教师提供必要的福利设

施，同样可以达到满足其消费需求的目的，这样将减少教师个

人收入的计税基础，从而降低其个人所得税税负。例如：将一

部分以现金支付的工资薪金转化成学校为教师提供的健身

器材、办公设备、交通工具等，只要不改变产权归属，教师就不

必缴纳个人所得税；高校可以为教师支付交通、通讯、用餐等

基本消费支出，相应地降低其税前工资，减少计税基础；为教

师提供周转房或负担房租；每年根据实报实销（或限额报销）

等财务制度，为教师报销一定额度的图书资料、学习培训费用

和探亲旅途往返费用等。

例 1：李教授每月工资为 6 000元，每月需支付房租 1 800

元、交通费 100元、电话费 120元、食堂用餐费 350元。除去以

上固定开支，李教授每月可动用收入为 3 630元。李教授每月

应纳税额为 475元［（6 000原2 000）伊15%原125］。如果以上每月

固定支出由学校采取实报实销方式负担，而每月工资下调为

3 630元，则李教授每月应纳税额为 138元［（3 630原2 000）伊

10%原25］。实施纳税筹划后，学校支出不变，但由于计税依据

降低了，李教授每月可节税 337 元（475原138），全年共节税

4 044元（337伊12）。相应地，李教授全年可支配收入将增加

4 044元。

2. 收入费用化。这里的收入主要指工资、薪金中的科研

奖励、劳务报酬及稿酬。

（1）科研奖励费用化。高校教师的科研奖酬金一般按科研

工作量发放给项目负责人，如果将科研奖酬金直接以报销研

发过程中发生的审稿、出版、资料等相关科研支出再按规定发

放奖酬差额的方式发放，则可减少计税基础。

例 2：李教授 2009年开始研究某科研课题，共发表论文

10余篇，期间发生调研费、版面费、资料费等相关科研支出

28 000元。2009年末，其所在学校按照科研考核和奖励规定，

统计其科研工作量后发放科研奖励金 42 000元。若李教授一

次性取得 42 000元，则需要纳税 6 175 元（42 000伊15%原

125），实际所得为 7 825元（42 000-28 000-6 175）。若将支出

的 28 000元计入科研奖酬金，取得奖酬差额 14 000元，则纳税

1 375元（14 000伊10%原25），可节税 4 800元（6 175原1 375），实

际所得为 12 625元（14 000-1 375）。通过实施纳税筹划，李教

授实际所得增加 4 800元。

（2）劳务报酬、稿酬费用化。高校教师为外单位提供劳务

或出版著作时会发生一些日常开支，如餐饮、住宿费、差旅费

等，如果由对方单位支付各项费用而适当降低劳务报酬或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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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，虽然减少了名义收入，但由于减少了计税基础，实际收益

会增加。

例 3：李教授赴外地某单位授课，双方签订合同，劳务费

40 000元，此次授课差旅费、住宿费等需 15 000元。若差旅费

等由李教授自理，则需纳税 7 600元［40 000伊（1原20%）伊30%原

2 000］，实际所得为 17 400元（40 000-15 000-7 600）；若由

对方公司支付差旅费等，则劳务费为 25 000元，需纳税 4 000

元［25 000伊（1原20%）伊30%原2 000］，可节税 3 600元（7 600原

4 000），实际所得为 21 000元。通过纳税筹划，李教授实际所

得增加 3 600元。

例 4：李教授计划出版一部学术专著，稿酬 120 000元，他

为该部专著发生调研费 20 000元。若调研费由李教授自理，

则需纳税 13 440元［120 000伊（1原20%）伊20%伊（1原30%）］，实

际所得为 86 560元（120 000-20 000-13 440）；若由出版社支

付调研费，则需要纳税 11 200元［100 000伊（1原20%）伊20%伊

（1原30%）］，可节税 2 240 元（13 440原11 200），实际所得为

88 800元（100 000-11 200）。通过纳税筹划，李教授实际所得

增加 2 240元。

3. 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。《关于各类基本保险和住房

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6］10号）规

定，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住房公积金、基本养老保

险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。现行税法

规定，按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、院士津贴、资深

院士津贴免税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

的规定的通知》（国税发［1994］089号）规定以下各项不缴纳

个人所得税：独生子女津贴；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

工资总额的补贴、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；托儿补

助费；差旅费津贴及误餐补助等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、薪金

所得项目的补贴、津贴。粤地税发［1998］197号规定，按当地

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发给个人的通讯补贴，暂不征收个人

所得税。高校应充分利用上述税收优惠政策，在政策允许的范

围内将教师工资中免税部分单独核算，尽量提高工资中免税

部分的比重，降低计税基础，减轻高校教师的税负。

二、降低税率的纳税筹划

根据税法规定：工资、薪金所得采用的是 5%耀45%的九级

超额累进税率；劳务报酬所得采用的是类似于 20%耀40%的三

级超额累进税率；稿酬所得适用 20%的比例税率，并按应纳额

减征 30%。所以降低税率的纳税筹划途径主要是将收入进行

均衡分摊，尽量适用较低的税率。

1. 工资、薪金收入均衡。由于受假期、课时不均、毕业论

文指导相对集中等因素的影响，高校教师工资水平在各月起

伏会比较大。如果将教师全年预期收入按照 12个月平均分摊

发放，可以避免因部分月份收入过高而多缴税金而部分月份

收入较低无法完全享受税收抵扣优惠的缺陷。当然在实际工

作中高校财务及人事等部门要相互配合与支持。学校也可制

定有关方案，如按月统计考核发放或者采取先预支、学期末统

算等方法发放课时费及奖金。

例 5：李老师每月基本工资 1 800元，2009年第一学期 3 耀

6月代课 240节，学校课时津贴规定为 30元/节，共获得 7 200

元，第二学期无授课任务。若学校在 2009年 6月一次性发放

课时津贴，则李老师 2009年 6月需纳税 1 025元［（1 800+7 200原

2 000）伊20%原375］；若学校在 2009年 3月到 2010年 2月均

衡发放课时津贴，李老师每月实际收入 2 400元，全年需纳税

240元［（2 400原2 000）伊5%伊12］。通过纳税筹划，全年可节税

785元（1 025原240），即李老师全年可支配收入增加 785元。

2. 劳务报酬收入均衡。连续性劳务报酬集中发放便意味

着税负的增加，分散发放便意味着税负的减轻。因此，教师取

得劳务报酬时可以通过延迟收入、均衡分摊收入等纳税筹划

方法，将每一次的劳务报酬所得安排在较低税率区间内收取。

例 6：李教授利用业余时间为某公司设计图纸，获得劳务

报酬收入 44 000元。若李教授一次性收取，则需纳税 8 560元

［44 000伊（1原20%）伊30%原2 000］；若李教授分 11个月收取，每

月收取 4 000元，则需纳税 7 040元［（4 000原800）伊20%伊11］。

通过纳税筹划，可节税 1 520元（8 560原7 040）。

3. 稿酬收入均衡。稿酬收入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

纳税筹划。

（1）在不影响著作的销量和学术价值的条件下，将一部著

作分成几个部分，以系列或丛书的形式出版，从而增加费用扣

除次数，达到节税的目的。另外，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纳税筹划

时需要每部作品的稿酬收入不超过 4 000元。

例 7：李教授准备出版一本专著，预计稿酬收入为 12 000

元。若李教授以一本书的形式出版该著作，则需纳税 1 344元

［12 000伊（1原20%）伊20%伊（1原30%）］；若李教授以丛书（共4

本）的形式出版，则需纳税 1 232元［（12 000/4原800）伊20%伊

（1原30%）伊4］，通过实施纳税筹划，可以节税 112元（1 344原

1 232）。

（2）将一本著作由一个人创作改为由多人合作创作。此种

方法也是通过增加费用扣除次数来达到节税的目的。利用此

种方法进行纳税筹划时也需要使每个人的稿酬收入不超过

4 000元。

例 8：李教授准备编写一本教材，预计稿酬收入为 15 000

元。若李教授单独创作，则需纳税 1 680元［15 000伊（1原20%）

伊20%伊（1原30%）］；若该著作为集体创作，有 10人参与，则需

纳税 980 元［（15 000/10原800）伊20%伊（1原30%）伊10］。通过纳

税筹划，可节税 700元（1 680原980）。

三、利用税收政策差异的纳税筹划

利用税收政策差异实施纳税筹划的途径主要有三种，即

工资、薪金劳务化，劳务报酬工薪化以及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合

理分配。

1. 工资、薪金劳务化。当应纳税所得额在 20 000元以上

时，工资、薪金所得适用税率比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税率高，在

可能的情况下，教师可通过与其他单位签订雇用合同的方式，

将工资、薪金转化为劳务报酬更有利于节税。

例 9：李教授 2010年 3 月为某公司设计图纸，获得收入

47 000元。若李教授与该公司存在稳定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

系，则应按工资、薪金纳税，需纳税 10 125元［（47 000原2 000）

阴窑32窑



全国中文核心期刊·财会月刊阴

援 中旬窑33窑阴

伊30%原3 375］；若李教授与该公司不存在雇用关系，则应按劳

务报酬纳税，需纳税 9 280元［47 000伊（1原20%）伊30%原2 000］。

通过纳税筹划，可节税 845元（10 125原9 280）。

2. 劳务报酬工薪化。当应纳税所得额在 20 000元以下

时，工资、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比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税率低，

因此在可能的时候将劳务报酬转化为工资、薪金，可以减轻教

师税负。

例 10：李教授 2010年 4月为某公司提供咨询服务，获得

收入 7 000元。若李教授与该公司不存在雇用关系，则应按劳

务报酬纳税，需纳税 1 120元［7 000伊（1原20%）伊20%］；若李教

授与该公司存在稳定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，则应按工资、薪

金纳税，需纳税 625元［（7 000原2 000）伊15%原125］。通过纳税

筹划，可节税 495元（1 120原625）。

3. 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合理分配。现行税法规定，雇员当

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作为单独一个月的工资、薪金所得

计税，用当月取得奖金数除以 12个月，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

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应纳税额；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

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的奖金，一律与当月工资、薪金收入合并

纳税。因此可以通过合理分配奖金，尽可能地降低年终一次性

奖金的适用税率。

下面结合案例分四种情况分析年终一次性奖金的纳税筹

划途径：

（1）在月收入适用税率高于年终奖金适用税率的条件下，

年收入再提高时，只要不提升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级数，就应

尽量将各种奖金合并在年终一起发放。

例 11：李教授原年收入为 50 000 元，其中，月薪 4 000

元，年终奖 2 000元，现年收入提高 3 000元。若保持年终奖不

变，月薪增加，则需纳税 2 650元｛［（3 000/12+4 000原2 000）伊

15%原125］伊12+2 000伊5%｝；若保持月薪不变，年终奖增加，

则需纳税 2 350元｛［（4 000原2 000）伊10%原25］伊12+（3 000+

2 000）伊5%｝。通过实施纳税筹划，可为李教授节税 300 元

（2 650原2 350）。

（2）当月收入本身适用税率已低于年终奖适用税率，年收

入提高时，只要不提升月收入的适用税率，就应将奖金转换为

月收入发放。

例 12：李教授原年收入为 45 200元，其中，月薪 2 100

元，年终奖 20 000元，现年收入提高 4 800元。若保持月薪不

变，年终奖增加，则需纳税 3 655元｛（2 100原2 000）伊5%伊12+

［（20 000+4 800）伊15%原125］｝；若保持年终奖不变，月薪增

加，则需纳税 2 275元［（4 800/12+2 100原2 000）伊5%伊12+

（20 000伊10%原25）］。通过实施纳税筹划，可以为李教授节税

1 380元（3 655原2 275）。

（3）当年终奖与月薪两者适用税率相同且两者均达到该

税率段的最大支付额度，年收入再提高时，可保持年终奖不

变，提高月薪支付额，让月薪适用税率高于年终奖一个税率级

别，此时年税负最轻。

例 13：李教授原年收入为 36 000元，其中，月薪 2 500

元，年终奖 6 000元，现年收入提高 12 000元。若保持月薪不

变，提高年终奖，则需纳税 2 075元｛［（2 500原2 000）伊5%伊12+

［（12 000+6 000）伊10%原25］｝；若保持年终奖不变，提高月薪，

则需纳税 1 800元｛［（12 000/12+2 500原2 000）伊10%原25］伊

12+6 000伊5%｝。通过纳税筹划，可节税 275元（2 075原1 800）。

（4）当月薪适用税率已比年终奖高一个税率级别，年收入

提高时，可提高年终奖，使其适用税率与月薪适用税率相同，

此时税负最轻。

例 14：李教授原年收入为 54 000元，其中月薪 4 000元，

年终奖 6 000元，现年收入提高 12 000元。若保持年终奖不

变，月薪增加，则需纳税 4 200元｛［（12 000/12+4 000原2 000）伊

15%原125］伊12+6 000伊5%｝；若保持月薪不变，年终奖增加，则

需纳税3 875 元｛［（4 000原2 000）伊10%原25］伊12+［（12 000+

6 000）伊10%原25］｝。通过纳税筹划，可节税 325元（4 200原3 875）。

另外，年终一次性奖金计税方式存在与其作为税收优惠

初衷相悖的地方。按照《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

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法［2005］9号）

精神，年终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、薪金计税，其适

用税率是以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的商数

确定的。由于年终奖金只能减去一次速算扣除额，年终奖金的

速算扣除额未同步乘以 12，由此可能造成收入增加但税后收

入却减少的现象。

例 15：王教授年终一次性奖金为 24 000元，周教授年终

一次性奖金为 24 001元。则：王教授年终奖需纳税 2 375元

（24 000伊10%原25），税后收入为 21 625 元（24 000原2 375）；

周教授年终奖需纳税 3 475.15 元（24 001伊15%原125），税后

收入为 20 525.85元（24 001原3 475.15）。周教授年终奖比王教

授多 1元，但税后收入却比王教授少了 1 099.15元（2 1625原

20 525.85）。

经过测算，常见的纳税禁区为（精确到元）：6 000（不含

6 000）耀 6 305元；24 000（不含 24 000）耀 25 294元；60 000（不

含 60 000）耀 63 437元；240 000（不含 240 000）耀 254 666元。

四、结语

从以上高校教师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案例分析可以看

出：一方面，对纳税人来说，合理的纳税筹划能够直接降低成

本，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，纳税人既履行了依法纳税的义

务，又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；另一方面，对征税者来说，它能

够促进国家税法及国家税收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，改变国

民收入的分配格局，有利于发挥国家税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

用，从长远来看最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总量。因此，高校

教师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是一种“双赢”的行为，具有较强

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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